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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
月

—床
：□
北
京
信 
察
東
沽
源
守•帶
雹 

災
奇
重 
多
倫
情
勢
混
沌 
找
北
等
縣
匪 

已
肅
淸 
省
府
令
察
北
各
縣
取
締
漢
奸
浪 

人
活
動

月
卜
二
日
北
京
函 
冷
口
界
镯
發
現
大

多
倫
情
勢
混
沌

共
五
十
三
元

",£ 
:1

.用
曜*
為   

* 離 

♦(*;
遇 
to 
余 

■
至

文
華
緩
 

超
然
紡1 

.
銀
絲
，羅
.

大一

元
一

近

每
三
件
十
一
元
九
五
 

以
上
絲
説
衫
如
買
三
件
平
均
每
件
不 

過
四
元
在
此
關
稅
壁
壘
重
征
入
口
稅 

之
下
而
仍
能
如
此
平
賣
誠
空
前
未
有
一 

之
大
犧
牲
愛
着
中
國
絲
說
衫
之
諸
君 

幸
勿
交
臂
失
之

唯
 

，̂

uplil̂」

•
礎
柄 #
«
«

滬
函 
大
通
社
云
連
日
酷
热
達
極
度 

致
腸
胃
炎 
瘧
疾 
中
暑 
等
夏
令
流
行 

病
猝
發 
惟
開
診
收
留
該
項
流
行
病
之
醫 

院 
以
季
節
尙
未
上
伏 
僅
西
藏
路
上
海 

時
疫
醫
院
壹
處
開
診 
該
院
自
六
月
二
拾 

六
日
起 
迄
昨
午
止 
收
容
病
人
已
逾
八 

百
名 
就
該
項
病
人
中
詳
細
分
別 
男
子

約
在
四
分
之
三 
女
子
佔
四
分
之

且一

男
子
以
勞
力
者
佔
大
部
份 
大
都
均
在
壯 

年 
病
症
方
面
之
分
別 
以
腸
胃
炎
佔
百 

分
之
七
十 
瘧
疾
與
中
暑
佔
百
分
之
三
十 

就
該
院
連
日
臨
診
之
經
驗 
大
都
腸
胃 

炎
較
易
施
救 
瘧
疾
次
之 
中
暑
則
最
爲 

危
險 
又
據
該
院
毛
君
談
連
日
虹
口
方 

面
送
該
院
求
治
之
病
人
頗
衆 
因
地
面 

遼
濶 
诗
間
頗
爲
延
久 
影
響
病
人
棊
鉅 

查
虹
口
塘
山
路
及
岳
州
路 
原
有
時
疫 

醫
院 
惜
尙
未
開
診 
實
不
容
緩
云 

北
京
舉
行
狗
展
會
 

， 

▲
及
格
者
百
餘
頭
悉
爲
名
種 

▲
其
中
豊
頭
懂
法
語
尤
名
貴 

一
北
京
訊 
美
僑
楊
瓦
特
發
起
之
胸
展
娛
樂 

定
七
月
二
日
下
午
貳
時
至
六
時
在
法
國
一 

練
兵
塲
舉
行 
報
名
參
加
者
經 
一 度
鑑
別 

而
認
爲
適
合
參
加
資
格
者
共
有一
百
二 

拾
四
頤 
悉
爲
名
種 
且
頰
多
希
世
奇
犬 

法
籍
吳
太
太
所
蓄
養
者
最
爲
特
別 
其 

大
如
小
驟 
面
圓
如
虎 
腿
粗
幾
同
虎
爪 

毛
作
褐
色 
光
潤
如
鏡 
據
犬
主
吳
太 

太
稱 
鼓
犬
像
豹
犬
合
種 
落
草
迄
今 

僅
十
個
月 
而
已
魁
偉
如
此 
相
信
將
來 

必
益
碩
大 
該
犬
性
至
靈 
且
懂
法
語 

如
令
其
叫
僕
歐 
則
該
犬
即
將
僕
歐
衣
角 

咬
住
爲4
 

如
令
其
銜
掃
帚 
則
决
不
誤 

銜
簸
箕 
有
時
吳
太
太
與
人
爭
論 
則
核 

犬
立
向
該
人
猛
撲 
必
使
其
即
離
去
爲
止 

但
不
傷
人 
惟
於
深
夜 
或
有
竊
賊
到 

宅 
犬
必
加
毒
咬 
故
犬
主
吳
太
太
鍾
愛 

逾
恆 
特
顧
專
人
飼
養 
該
犬
食
量
每
日

需
牛
肉

白
米
四
斤 
每
月
該
狗
所

需
開
支
約
一
百
金
云.
五 

關
外
胡
匪
企
圖
擾
濼
東

秀
貞
女
士
二
亓
半

諸
君
若
欲
使
在
加
東
之
朋
友
代
交
車
費
・
。則
本
公
司 

歡
迎
代
爲
妥
辦••
不
收
特
別
費
用
：

各
種
男
絲
禮
人
造
絲
內
衫
均
大
减
價 

絲
辦
目
錄
印
備
函
索
即
奉

理

K̂

釗
利 
大亠 

大
來 
大一 

張
椿
傑
三
一

内

加
拿
大
國
家
鉄
路
公
司
 

本
公
司
之
「大
陸
號
」人
客
快
車•■
每
日
下
午
兩
点
四 

十
五
分
離
雲
高
華
埠
：
於
第
四
日
朝
間
八
点
四
十
五 

分
鐘
抵
滿
地
可
埠
：
途
中
在
企
丕
可
埠
直
接
駁
車
往 

都
朗
度
埠
・
・
於
第
四
日
朝
七
点
十
五
分
鐘
抵
步
： 

此
「大
陸
號
」人
客
快
車
具
有
二
等
殖
民
客
卡
・
・
內
置 

之
坐
椅
晚
間
可
改
變
爲
床•
・
由
搭
客
自
備
床
鋪
・•
每 

卡
又
有
火
爐
爲
搭
客
責
餐
之
用
・■

減
價
期
限
由
七
月
十
一 

起
至
九
月
卄
五
止

者

本
公
司
常
有
各
種
紙
料
齊
備
：
如
包 

物
紙
・
厠
紙
，繩
仔
・
信
皮
・
紙
筆
墨
： 

及
學
校
用
品
：
華
友
光
顧
：
請
留
、息 

焉
・•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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胃
林
比
亞
紙
公 
Pl
si啟

▲
亟
望
各
時
疫
醫
院
從
速
開
診

成
利
舘 
占
利
舘 
共
十
百
四
十
二
元
五

血
鳴
謝
愛
羣
人
壽
保
險
 

有
限
公
司
賠
欵
迅
速
 

啟
者
先
君
陸
崇
鏗
生
前
曾
在
香
港
愛
羣
人 

壽
保
險
有
限
公
司
投
保
壽
險
海
銀
二
千
元 

正
不
幸
因
病
在
美
國
舍
路
埠
逝
世
業
經
向 

該
公
司
報
明
蒙
卽
依
照
保
本
如
數
賠
償
不 

折
不
扣
並
發
囘
紅
利
票
摺
各•
『本
永
遠
享 

受
該
公
司
劃
定
純
利
毫
無
留
難
足
見
該
公 

司
信
用
昭
著
賠
償
快
捷
存
歿
学
感
用
特
登 

報
鳴
謝
並
爲
僑
胞
介
紹
焉

台
山
圓
山
堡
圓
山
村
困
廖
氏
啟 

中
華
民
國
廿
三
年
六
月
十
一
日 

陳
益
君
已
出
發
親
與
各
埠
僑
胞
接
洽 

香
港
愛
羣
人
壽
燕
梳
公
司
謹
啟

玉
鈿
女
士
二
元 

雷 
槐 
馬
炳
騰 
馮
昌
根
鵬
 ®
女
士

本
期
書
刊
平
賣
藉
酬
讀
者
之 
虫 

雅
意
兼
售
滿
城
中
華
醫
院
慈
善 

籌
欵
彩
票
每
条
壹
元
買
兩
条
贈 

畫
刊
壹
册 
云
埠
梁
定
邦
啟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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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官
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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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二

辦
到
大
宗
驟
米

5
且

增
城
十
浮
絲
苗
米
 

頭
號
靚
絲
苗
米
 

新
花
靚
萱
粘
米
 

元
發
靚
米
人
人
知
 

旣
好
食
又
兼
好
贵
 

價
目
平
名
傳
遐
邇
 

蒙
光
顧
包
得
滿
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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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年
經
費

二

平

統
理
男
女
老
幼
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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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科
花
柳
奇
難
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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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別
埠
將
病
原
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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函
吿
可
能
對
症
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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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
覺
惟
是
已
將
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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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捐
既
付
囘
者
 

雖
屬
不
少
未
將
捐
册
繳
囘
者
仍
多
茲
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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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
行
通
吿
請
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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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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别
致
公
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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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
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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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堂
此
次
舉
行
聲   

3 迪書^1^11^®

 

辦事處各坤堂社通就處及洪閃昆源等應情厚誼惠贈祝鬪摩 

s
l
l
i
l
i
s
m
 

以鳴謝幅焉 

上
「

—
宀:
   

:iollill  

li 

茲將各埠1

昆
仲
芳
名
列
下
二

3
 埠總辦事處致公堂達權   

to.,
切
就
蘿(slm

#^

 

田巴崙堂社 
列
必
珠
堂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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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6 打建社 
克
架
梨
堂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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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
城
堂
社
洪
門
体
育
奮
摄
洪
聲
過
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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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
辟
堂
社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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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城張樞炳 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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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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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l
 ̂
.
1
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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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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裂
珠
達
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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啓
者
本
社
現
已
轉
用
五
百
零
一
號
信
箱
"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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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

A
野
吆
達
權
社
催
收
月
費
事
. 

啟
者
本
社
社
員
積
欠
本
社
月
費
統
計
約
達 - 
千
四
百
餘
元
，之
多 

雖
屢
經
會
議
表
决
催
收
辦
法
。。亦
無
成
效
。致
使
本
社
經
濟 

奇
窘
匕
大
有
破
產
之
虞
。。本
社
仝
人
有
見
及
此
。。乃
于
年
年
十 

月
廿
五
日
：
邀
集
社
員
開
全
体
大
會QC
卒
議
决
凡
在
本
年
元 

月
一
號
至
六
月
卅
號
期
內
淸
繳
舊
數
者
。r

照
五
成
收
囘
以
示
優 

待
。。如
逾
此
期
無
交
者
。。卽
執
行
議
决
案
換
鎖
。。復
由
吉
月
一 

號
至
十
二
月 W 
一
號
期
間
繳
淸
者
。。仍
以
六
成
收
囘
之
優
待
。。 

至
抬
狂
本
年
期
限
內
。。全
無
繳
交
者
。。是
自
放
棄
責
任
。。及
故 

違
;?1 章
。。則
其
人
在
本
社
所
享
之
壹
切
利
權
。。原
完
全W
先
知 

一、仍
要
追
討
其
所
欠
之
租
項
。。特
此
聲
明?
俾
衆
漑
知
。。

證
仅
員
箕
賢 
社奇 

他
敗
云 曹嵩 
康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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